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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上政办〔2008〕35 号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进一步加强国有土地收益租金征收

管理工作的通知

峡窝镇人民政府,各街道办事处，区人民政府各部门，各有关

单位：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，切实加强国有

土地收益租金征收管理工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

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和省、市、区有关文件规定，结合我区

实际，现就我区国有土地收益租金征收管理的有关事宜通知如

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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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凡我区范围内不符合《土地划拨目录》所列情形的土

地，一律取消划拨方式取得的无偿用地方式，全面实行国有土

地使用权出让、租赁、作价出资或入股、授权经营等有偿使用

方式。

上述规定应实行有偿使用的国有土地使用权，未采取国有

土地使用权出让、作价出资或入股、授权经营有偿使用方式的，

应转为国有土地租赁的方式使用土地。

二、法律规定可以以划拨方式使用的土地，因发生土地出

租或改变用途的，应实行国有土地租赁等有偿使用方式使用土

地。

三、除改制外，我区其他单位占用长铝公司和其他国有土

地从事经营性活动的、破产企业仍从事生产经营或从事房地产

出租等经营性活动的，均由现使用人办理土地租赁手续。

四、凡属于国有土地租赁方式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，均

应缴纳国有土地收益租金。

五、国有土地使用权租赁应当签订租赁合同，对短期使用

或用于修建临时建筑物的土地实行短期租赁，租赁年限一般不

超过五年；对地上建筑物、构筑物建设后长期使用土地的，实

行长期租赁，但租赁期限不得超过法律规定的同类用途土地出

让最高年限。

六、区财政局是我区国有土地收益租金的征收管理机关。

区财政局委托区国土资源局代为征收。未经区财政局、国土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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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局同意，任何组织、单位和个人不得征收或变相征收、代征

土地收益租金。

七、国有土地收益租金的征收标准，以《郑州市上街区人

民政府关于调整上街区国有土地使用权租金标准的通知》（上

政文〔2008〕60 号）为准，如因土地基准地价调整等原因需

调整的，另行通知。启征时间为每年 4 月 1 日。

八、区国土资源局征收土地收益租金统一使用“河南省土

地收入专用票据”，并按月将代征资金缴入区“财政专户”，纳

入预算管理。

九、国有土地收益租金要应收尽收，任何部门、单位和个

人不得擅自减、免和缓缴。

十、按租赁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使用者，应按时缴

纳土地收益租金。不按规定缴纳土地收益租金的，除限期追缴

外，从滞纳之日起每日加收千分之三的滞纳金，仍不缴纳的，

以违法用地论处。对于行政事业单位，不按时缴纳的，由区财

政局直接扣划预算经费抵交年租金和滞纳金。

十一、此文件下发之日起，原《郑州市上街区财政局郑州

市上街区土地房产管理局<关于国有土地使用权年租金征收管

理的通知>》（上财〔2000〕36 号）同时废止。

二〇〇八年五月十九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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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08 年 5 月 19 日印发


